前    言

天津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正在努力建设北方经济中心和宜居的生态城市，林业的生态功能在我市新一轮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造林绿化事业发展迅速，森林资源增长较快，林分质量得到改善，林业布局趋于合理，生态功能得到进一步优化。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市城市地位的提升，林业发展面对诸多新的挑战，宜居生态城市建设和市民对改善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对林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市委、市政府对我市林业发展非常重视，把林业生态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在未来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努力将天津大地大面积绿起来，基本实现有路皆绿，有水皆绿，有城皆绿，有村皆绿，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市政府主要领导对林业作专门批示，提出制定市域绿地系统规划、研究政策保障措施等意见，为我市林业生态建设指明了方向。

按照市领导的批示精神，市农委和市林业局组织专业人员，针对我市林业生态系统建设进行了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有关区县和相关部门的建设性意见，编制了《2009—2012年天津林业建设规划》。

本规划以2008年为基期，2009年到2012年为规划期，重点明确了总体思路与布局、规划目标、建设重点等。


第一章  概   况

一、自然地理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东临渤海，北依燕山，位于北纬38°34'至40°15'，东经116°43'至118°04'之间，面积11760.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53公里。

天津地质构造复杂，大部分被新生代沉积物覆盖。地势以平原和洼地为主，北部有低山丘陵，海拔由北向南逐渐下降。土壤主要有山地棕壤、山地淋溶褐土、褐土、潮土、沼泽土、水稻土、盐土等7类。植被大致可分为，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草丛、草甸、盐生植被、沼泽植被、水生植被、沙生植被、人工林、农田种植植物等11种。
    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干旱少雨，夏季炎热，雨水集中，秋季凉爽，冷暖适中，冬季寒冷，干燥少雪，属大陆性气候。天津年平均气温在11.4--12.9°C，市区平均气温最高为12.9°C，平均无霜期为196--246天，年平均降水量为520--660毫米。

天津位于海河流域下游，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的汇合处和入海口，素有“九河下梢” 、“河海要冲”之称。流经天津的一级河道有19条，总长度为1095.1公里。

二、社会经济

天津市辖18个区，有农业的区县12个，乡镇个数154个，行政村3851个。全市常住人口为1115万人，户籍人口959.10万人。户籍人口中：农业人口378.77万人。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和环渤海湾的中心，正在努力建设北方经济中心。区域海陆空交通便捷，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对内辐射三北，对外面向东北亚，正在按照国家对天津的城市定位，全方位实施滨海新区开发开放。2007年，全市实现GDP5018.28亿元，人均达到45829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6022美元；财政收入1204.33亿元，其中：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540.13亿元。

三、林业资源

全市有林地面积为170158.1公顷，其中：防护林110470.9公顷，经济林58988.8公顷；灌木林地10483.4公顷；四旁折算面积19869.5公顷。林木覆盖率为18.4 %。

天津森林资源总量偏少，分布不均，北部山区植被茂密，东部沿海植被稀少，蓟县森林覆盖率达到41.8%，塘沽区森林覆盖率达仅为2.6%。生态林树种主要有杨、槐、白蜡、椿、柳、等，经济林树种主要有梨、枣、杏、桃、葡萄、苹果等。蓟县北部山地盛产核桃、板栗、红果、柿子等果品。 

第二章 总体思路与布局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来津考察工作时提出的“两个走在全国前列”、“一个排头兵”的重要指示和市委九届三次全会确定的“一二三四五六”的奋斗目标和工作思路，立足天津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实际，广泛开展绿化造林，大力促进林业产业发展，统筹考虑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努力使天津大地绿起来，环境美起来，农民富起来，为实现我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办林业的原则。       

（二）坚持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

（三）坚持以生态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原则。

（四）坚持林业生态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五）坚持生态林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商品林建设以市场运作为主，同时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筹集造林资金的原则。

（六）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

三、总体布局
依据天津城市总体规划布局和自然地理条件，以公路、铁路、河流为骨架，实施绿色通道建设；在平原农区实施农田林网和用材林、经济林建设；在北部山区实施水源涵养林建设；在西北部实施防风固沙林建设；在东部实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在各类风景区、小城镇及村庄等实施的片林建设。在全市形成“三网、三带、四区、多片”的林业总体格局。三网：即道路林网、水系林网、农田林网。三带：即外环线绿化带、海河沿岸风景林带、西北边界防风阻沙林带。四区：即北部山区水源涵养林区、西北部沙化土地固沙林区、近郊生态休闲林区、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区。多片：即各类成片林地、村镇绿化、单位绿化。
四、主要依据

主要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天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市政府“批转市规划局关于加强我市城乡公路两侧规划管理意见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同时结合涉及我市的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国家级重点生态工程规划。

绿色天津布局构成范围及建设方向

	布局
	构成
	范围
	建设方向

	三网
	道路林网
	十二个有农业区县
	现有等级以上公路里程10693公里。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精心设计，分步实施，对道路进行新建、改造、完善、提高。

	
	水系林网
	十二个有农业区县
	一二级河道2458公里。在河道沿岸湿地、坑、洼、塘等可绿化地段，营造护岸效果较为突出的树种，以改善河道景观，净化水质，提升抗洪能力。

	
	农田林网
	除塘沽外有农业区县
	现有农田防护林6.3万公顷。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巩固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缩小主要公路、铁路两侧林网网格，提升林网档次。

	三带
	外环线绿化带
	东丽、西青、津南、北辰
	对外环线外侧已绿化林带提升改造并对重要节点进行景观林建设。建设100米至200米生态林带的同时，在林带外一定范围有条件地段发展绿色产业。

	
	海河沿岸风景林带
	东丽、津南、塘沽
	长度72公里。在外环线以外的海河沿岸建设景观林带，并借海河综合开发使海河成为连接中心市区和滨海新区的一道风景线和绿色景观走廊。

	
	西北边界防风阻沙林带
	蓟县、宝坻、武清、西青、静海
	以路、河、渠、村、镇绿化为载体，营造片状林、带状林、网状林，平均宽度不低于500米。

	四区
	北部山区水源涵养林区
	蓟县
	在于桥水库周边通过实行造林、封育等措施，以加强水源涵养与保护。

	
	西北部沙化土地固沙林区
	宝坻、武清、西青、北辰
	通过实施现有植被保护、沙化土地封沙造林等措施，使该区域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控制和局部治理。

	
	近郊生态休闲林区
	东丽、津南、西青、北辰、武清、宁河
	在近郊蔬菜以及水稻主产区的重金属含量较高的灌溉区实施农业产业化调整，鼓励使用林业信贷资金种植速生丰产林，争取财政贴息补助。

	
	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区
	宁河、静海、东丽、津南、塘沽、汉沽、大港
	区域面积558020公顷。主要建设纵深防护林生态兼用林建设区、滨海新区宜居生态林建设区、网状林带及村镇片状林绿化区。

	多片
	各类片状林地、村镇绿化、单位绿化
	十二个有农业区县
	在重要道路沿线、西北边界、村镇等周边实施林带建设的同时，可因地制宜地营造片状林，以提升周边生态功能，为发展林下经济创造条件。


第三章  规划目标与主要任务

一、规划目标
（一）总体目标

经过四年的努力，基本建成我市农村地区森林生态系统，林木覆盖率明显提高，森林生态功能进一步优化，有效促进人居环境改善。

林地面积显著增加。基本实现有路皆绿，有水皆绿，有城皆绿，有村皆绿，并完善提高外环线绿化带，基本建成海河风景林带和西部市界防沙阻沙林带。
林业区域布局优化。实现平原农田林网基本全覆盖，沿海地区绿化水平明显提高，重点部位绿化档次达到较高水平，山区水源涵养能力增强。

林业生态与相关林地经济协调发展。完善种苗基础产业，发展林粮、林药、林菌、林畜（禽）等林下经济。

（二）具体指标

2009年--2012年，完成造林面积53464.8公顷（其中：重点工程29044公顷），平均每年造林13366.2公顷，造林成活率达到90%以上，保存率达到85%以上。规划期末，全市新增有林地面积39880.1公顷，有林地面积达到210038.1公顷，全市各类林地面积由200511公顷达到240391公顷，林木覆盖率达到22%；农田林网控制率达到95%以上；道路林网绿化率95%以上；河道林网绿化率90%以上；林木良种使用率保持在95%以上；森林病虫害防治率达到95%以上；林下经济面积达到3.2万公顷；育苗面积达到10000公顷。 

二、建设标准

根据上述布局，确定各类绿线划分标准，以便从规划上为我市林业发展提供用地依据；并在具体实施中有所遵循。

（一）绿色通道生态林带宽度

1、外环线外侧生态林宽度100--200米，在林带外侧一定范围内有条件地段发展绿色产业；
2、高速公路每侧宽度不低于50米；

3、铁路每侧宽度不低于30米；
4、国道、省道每侧宽度不低于30米；

5、县级公路每侧宽度不低于20米；

6、乡村公路每侧宽度不低于10米。

（二）绿色河道林带宽度

在完成堤岸绿化的同时，在河堤外侧有条件的地段，建设一定宽度的护堤林，具体宽度标准如下：

1、海河环外部分要搞好与海河综合开发功能相适应的绿化建设；

2、一级河道河堤外每侧林带宽度不低于30米；

3、二级河道河堤外每侧林带宽度不低于20米。

4、其它河渠两侧绿化宽度由区县确定。

（三）绿色边界防护林带宽度

在西部风沙危害较重地区建设绿色边界，采用林带、林网、片林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建设模式，总体宽度不低于500米。

（四）绿色城镇环城林带宽度

11个新城外围环城林带宽度不低于50米，并在新城环外1000米范围内建一处千亩左右片林；有条件的建制镇环镇林带宽度不低于30米，并在镇外500米范围内建设一处500亩左右片林。新建中心镇要把环镇林和片林纳入规划并同步实施。
（五）绿色村庄

对列入规划的中心村和短时间内无搬迁计划的村庄要提高绿化率。村庄环村林带宽度不低于10米；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等重要道路两侧1000米可视范围内，村庄环村林带宽度不低于30米。

（六）农田林网  

利用支渠、斗渠、毛渠和田间工作路，栽植农田防护林带并形成农田网格，每个网格控制农田面积不大于300亩；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两侧1000米范围内网格面积不大于200亩。

（七）园区绿化

坐落在区县的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农业产业园区等，根据园区特点建设环园区绿化带或片林，绿化带宽度不低于20米。

（八）成片林地

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在西北部立地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及围绕重要通道沿线等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段，因地制宜地发展片状林，每片规模100亩以上，为发展林下经济创造条件。

三、主要任务

主要建设任务包括绿色道路、绿色河流、绿色城镇、绿色村庄、绿色市界、成片林地与林下经济、有害生物防治、森林防火以及相关配套林业产业等。
（一）绿色道路

绿色道路是指在我市境内的高速公路、铁路、国道、省道、区县级道路、乡村公路两侧实施造林绿化，涉及长度8118公里。可绿化面积35227.5公顷，已绿化17062.4公顷，2009--2012年规划造林14696.8公顷，其中：高速公路4179公顷、铁路1464公顷、国道961公顷。内侧实施景观设计，形成较宽生态林带。

绿色通道工程建设主要技术指标（一）

	道路等级
	绿化率指标（面积）%
	备注

	
	目前水平
	2012年指标
	

	高速公路
	80.2
	100
	不包括在建高速

	铁路
	32.1
	100
	　

	国道
	45
	100
	　

	省道
	38.9
	100
	　

	县道
	42.1
	90
	　

	乡村路
	40.3
	90
	　


绿色通道工程建设主要技术指标（二）

	道路等级
	总长度（公里）
	已绿化面积（公顷）
	规划绿化面积（公顷）
	备注

	合计
	8118
	17062.4
	14696.8
	　

	高速公路
	1069.2
	8293.8
	4179.1
	含在建高速

	铁路
	500.9
	693
	1463.8
	　

	国道
	413
	786.3
	960.5
	　

	省道
	1132.6
	3202.8
	3532.0
	　

	县道
	1018
	1716
	2161.4
	　

	乡村路
	3984.6
	2370.5
	2400.0
	　


（二）绿色河流

绿色河流是指在外环线以外的一、二级河道两侧实施绿化。结合滨海新区建设，蓟运河应沿河漫滩建立植被，开辟生态林地，形成连接海滨与北部山区的绿色林带；海河和其它主要河流，通过建设河岸保护带、保护缓冲带、重要节点以及建设景观公园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将河流及沿线土地生态恢复与景观建设结合起来，形成独具天津特色的生态景观廊道。

河道可绿化面积19056公顷，已绿化面积7121.4公顷，2009--2012年规划造林10634.5公顷，其中：一级河道4793.6公顷、二级河道4760.9公顷。
（三）绿色城镇

绿色城镇主要对十一个新城以及中心镇和建制镇环城周边实施绿化。建设新城环城路绿化带、进入城区主要道路节点景观绿化等。

城镇可绿化面积6297.9公顷，已绿化面积4067公顷，规划2009--2012年规划造林面积2180.8公顷。

（四）绿色村庄

绿色村庄是对全市所有村庄实施绿化。结合全市文明生态村建设，重点搞好分布在蓟县、宝坻、武清、宁河、静海等远郊区县的村庄绿化；沿海三区要结合滨海新区规划统一实施；环城四区要按照都市林业特点实施增绿和美化；重要通道视线可及的村庄绿化要结合环境综合整治统一实施。

村庄可绿化面积15950公顷，已绿化11865公顷，2009--2012年规划造林3417.2公顷。
（五）绿色市界

绿色市界是在我市连接河北、北京的西部接壤的254公里（不含山区段）地段实施绿化，重点建设防风阻沙林带

可绿化面积12148.4公顷，已绿化7048公顷，2009--2012年规划造林1600公顷。

（六）成片林地及林下经济

在路、渠、河及城镇、村庄、边界绿化的同时，在立地条件较好的区域、地段，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地营造成片林地。2009--2012年规划营造片林13416公顷。

根据林木生长周期，引导适时实施林下经济间作，充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和林荫空间发展林下微生物、动植物种养，实现森林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实现林农增收。我市林下经济现有实施面积12000公顷，规划通过发展林菌、林药、林畜（禽）、林粮、林草、林菜等多种林下经营，到2012年，新增林下经济面积20109.8公顷，使林下经济面积达到32109.8公顷，占有林地面积的15.3%。
（七）林木种苗

根据我市未来几年造林绿化任务以及周边地区对苗木的需求，调整种苗产业布局，扶持国有苗圃和骨干苗圃，以基地带动农户，鼓励多种经济成分从事种苗事业发展，做到满足需求与提高农民收入双赢。重点发展适宜天津宜居生态城市绿化苗木，即注重抗性强、耐盐碱树种的引进、研究、繁育、推广，又要大力发展培育常绿、彩叶以及大规格苗木的种苗基地。全市现有育苗面积6.5万亩，规划到2012年，新增育苗面积8.5万亩，达到15万亩。

（八）有害生物防治

根据我市林业生态体系建设情况，采取在时间上、空间上进行及时、全面和有效的有害生物防治。继续加大美国白蛾和杨树病虫害等虫害治理力度，通过采取林业有害生物预防体系建设、林业有害生物天敌繁育以及森林植物检疫隔离等工程措施，使森林病虫害防治率达到95%以上。

（九）森林防火

蓟县山区是我市森林火险综合治理重点地区，在抓好该地区森林防火防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对平原地区集中连片的林地要进行必要的防火基础设施设备投入，特别是对外环线绿化带以及平原地区森林公园等重点林木资源要进行火灾重点防控，并参照蓟县重点火险区治理方式制定方案。
第四章 林业重点工程

为实现绿色道路、绿色河流、绿色城镇、绿色村庄、绿色市界以及森林安全和相关配套林业产业等主要建设任务，重点实施高速公路两侧绿化工程等八项林业重点工程。

一、高速公路两侧绿化工程

我市已经开通运行10条高速公路，通车里程780.3公里，到2012年总通车里程将达到1200公里，预计新增高速公路419.7公里。京津塘、京沈等已完成和唐津等部分完成两侧绿化面积已达到8294公顷。为了适应我市城市建设总体要求，规划从2009年起，陆续启动唐津等八条高速两侧绿化工程，同时完善提高已完成高速公路两侧绿化水平。

（1） 建设范围

新建唐津、津晋、津保、津汕、津港、塘承、112高速、津蓟延长线等八条高速公路；完善提高京津塘、京津、京沪、津沧、津蓟等五条高速公路，范围涉及12个郊区县及农垦集团。

（2） 建设内容和目标

根据高速公路沿线不同立地条件，采取不同造林方式，选择不同造林树种，设计不同绿化景观，大力营造生态防护林、速生丰产林、生态经济林以及常绿花灌木相伴的复合型高标准林带，形成生态、大绿、产业、景观于一体绿色长廊。

2009年--2012年，高速公路两侧绿化面积4179公顷。
二、重要河流两岸绿化工程

我市一级河道19条，总长1095公里，规划未来几年，重点实施海河、运河、蓟运河和潮白新河两岸绿化。海河全长72公里，运河全长133.8公里，蓟运河全长144.54公里，潮白新河全长82公里。

（3） 建设范围

海河涉及东丽、津南、塘沽；

运河涉及武清、北辰、西青、静海；

蓟运河涉及蓟县、宝坻、宁河、汉沽；

潮白新河涉及宝坻、宁河、塘沽。

（二）建设内容和目标
充分利用河道沿岸湿地、坑、洼、塘多的特点，在堤顶、背水坡的河道专属地域营造护岸林，在堤外营造总体宽度不低于30米的生态林带。要选择生态效益明显、护岸效果较为突出的树种，使河道两岸林网植被明显增加，并改善上述河道景观效果、净化水质、提升抗洪能力。

2009年—2012年，规划营造护岸生态林2840公顷。

三、重要通道两侧高标准农田林网建设工程

我市现有农田52.1万公顷，农田防护林6.3万公顷。随着天津境内交通路网的逐步完善以及沿路两侧绿化带建设的向前推进，道路两侧向田间延伸的农田林网建设相对滞后，发展不均衡。未来几年，规划在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京沪高速等重要通道两侧一定范围内实施高标准农田林网建设。

（一）建设范围
京津塘、京津、京沪、津沧、津蓟、津保等六条高速公路天津段；唐津高速公路静海段、西青段、津南段；津晋高速公路西青、津南段；津汕高速公路西青段；京津城际铁路武清和北辰段两侧1000米范围内。
（二）建设内容和目标
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护基本农田，巩固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景观效果为主要建设目标。先期建设京津城际铁路天津段、京沪高速公路静海段及京津塘高速公路二线武清段；重点建设基本农田相对集中的地段、道路高架地段。利用支渠、斗渠、毛渠和田间工作路，栽植2至3行农田防护林带并形成农田网格，每个网格控制农田面积不大于300亩；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两侧1000米范围内网格面积不大于200亩。
2009年—2012年，规划营造农田防护林4632公顷。
四、城市周边及村镇绿化工程
根据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继续建设和完善提高外环线外侧绿化带和十一个新城环城绿化，同时，按照天津市委《关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要求，通过村镇绿化，努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村容整洁，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使城市周边、乡镇、村庄生态环境同步改善，均衡发展。

（一）建设范围
蓟县、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县、静海、东丽、津南、西青北辰、汉沽、大港。

（二）建设内容和目标
规划在外环线原有绿化带基础上，通过采取补植、改善景观、在重要节点处建设景点等措施，建设一条100-200米的生态和景观为一体的高标准生态景观带，并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林带外一定范围有条件地段发展绿色产业

十一个新城绿化外围建设不低于50米的环城林带；村庄绿化在不破坏原有生态基础上，统筹规划，因地制宜，一村一景，鼓励和扶持环村林、行道树、庭院绿化等多层次植树造绿活动，以增加绿量。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等重要道路两侧视线可及村镇和环城周围以及靠近城市的村庄，要结合通道绿化、农田林网、环村林、环镇林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要求在进村、进镇道路两侧栽植3排以上树木，形成绿荫大道，在村镇内主巷道两侧种植树冠高大的乔木及花草，人口集中的村镇按照城市园林标准建设。

2009年—2012年，规划建设中心市区和新城环城绿化带2000公顷；完成文明村镇绿化面积2733公顷。

五、成片林地建设工程
在京沪、京津、津沧、津晋、津保等高速公路及城际铁路等重要通道两侧以及村镇周边，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发展成片林地。另外，为提升西北部防风阻沙能力，规划在我市平原地区沿西侧市域边界建设边界片状防风阻沙林。

（一）建设范围

蓟县、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县、静海

（二）建设内容和目标

在重要通道两侧有条件的地段，营造片状林；在蓟县南部平原、宝坻、武清、西青、静海与北京、河北接壤地带长254公里的边界，建设片状防沙阻沙林，以有效缓解沙尘对本市的危害；在距新城 1000米以内周边营造面积1000亩以上的片林；有条件的乡镇营造500亩以上集中连片的片林。

2009--2012年规划营造重点片林12000公顷。

六、沿海地区生态休闲森林工程

 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不断推进，打造沿海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建设滨海新区的重要内容。把森林引入城市，在城市兴建森林公园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选择。目前，我市国家、市、区级森林公园总面积已达到1．8万公顷，众多森林公园、保护区不仅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降低噪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成为人们休闲观光的重要场所。规划在未来几年，重点完善提高官港森林公园、塘沽滨海森林公园等已经建成和即将完工的森林公园，建设大港湿地森林公园、东丽湖森林公园等森林休闲工程。

（一）建设范围
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东丽区、津南区。
（二）建设内容和目标
以人工再造自然山水风光为主，通过种植抗盐碱植被，注重北方平原沿海园林的地域特征，形成“自然、回归、乡野化”的自然风貌。坚持以新建和扩建相结合，突出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相统一，根据不同地理条件，建设景观湖、湿地公园、盐生植物园等景观景点，为滨海新区营造良好的绿色生态环境和人们休闲场所。

2009年—2012年，通过新建和改造森林公园等生态休闲场所，新增生态休闲森林面积660公顷。

七、种苗工程
林木种苗是造林绿化的基础保障，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和基础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市林木种苗产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市实有育苗面积已达65865亩，但是，随着我市造林绿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工作的大力推进，林木种苗无论从规模、规格还是品种以及繁育和推广均不能满足林业生态建设的需求。规划到2012年，通过乡土树种选优和开发、加大新品种引进筛选力度、大力推广标准化生产、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等手段，使全市林木种苗建设上一个新台阶。

（一）建设范围

蓟县、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县、静海、大港区等区县。

（二）建设内容和目标
通过合理布局、突出特色，打造品牌，形成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经过四年的努力，通过乡土树种选优和开发、加大新品种引进筛选力度、大力推广标准化生产、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等手段，使天津市种苗产业基本实现品种优良化、生产规范化、品种多样化、基地产业化、销售市场化，并满足生态环境建设与城市景观美化对种苗的需求，实现农民增收。到2012年，新发展育苗面积8万亩，其中生态林用苗面积6万亩，全市育苗面积稳定在15万亩左右。
八、森林保护工程
按照国务院对天津的城市定位的要求和天津市委《关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到2012年，我市农村林木覆盖率要达到22％，每年农村需要造林20万亩。随着森林面积的不断增加，森林病虫害防治以及森林防火等森林保护越来越重要。规划到2012年，通过完善森林防火系统和林业有害生物预防体系基础设施等措施，进一步完善森林安全体系，以确保造林成果。

（一）建设范围

蓟县、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县、静海、津南区、西青区、北辰区、大港区。

（二）建设内容和目标
森林防火方面，主要建设山区森林火险预测预报系统、火情了望监测系统、防火阻隔系统、林火信息及指挥系统等基础设施以及购置平原成片林地防火设备，以消除火灾隐患。

森林病虫害防治方面，实现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标准化、规范化、法制化、信息化，使我市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范围和危害程度大幅度下降，危险性有害生物扩散蔓延趋势得到较大缓解。到2012年，森林病虫害成灾率控制在4‰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到95%以上，病虫害测报准确率达到90%以上，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100%。

第五章  投资估算及相关政策

一、投资估算

规划期内总投资24.44亿元，其中：造林投资23.05亿元；林木种苗政策性补助投资0.35亿元；现有市级重点公益林管护补助资金1.04亿元。

（一）造林投资

经测算，造林投资23.05亿元，其中：直接投资17.15亿元（苗木7.13亿元；土方8.10亿元；打井0.22亿元；栽植费1.70亿元），间接投资5.9亿元（高速公路两侧绿化占地补助0.94亿元；所有新植树木造林前3年管护费4.96亿元）。具体标准见分区域分构成造林成本指标表；各工程项目投资见附表11。

（二）林木种苗政策性补助投资

主要对生态育苗基础设施采取政策性补助。经测算，培育生态林用苗的苗圃政策性补助投资0.35亿元。
具体补助标准每亩1000元。

（三）现有市级重点公益林管护补助投资

全市已建成高速公路两侧绿化带及外环线外侧绿化带共计13万亩，每亩每年管护补助费200元，每年需市级补助养护资金0.26亿元，规划期共需1.04亿元。

分区域分构成造林成本指标表

	成本构成
	地区（元）
	备注

	
	其他地区
	沿海地区
	

	直接成本
	苗木

（株、  墩）
	4公分
	15
	15
	成片林地等用苗标准

	
	
	6公分
	30
	30
	高速绿化用苗标准

	
	
	8公分
	80
	80
	

	
	
	常绿
	50
	50
	高1.5米以上

	
	
	花灌木
	25
	25
	高1.5米以上

	
	土方

（方）
	挖方
	10
	10
	仅高速和沿海测算土方，每亩333方，一半挖方一半运方

	
	
	运方
	25
	50
	

	
	打井

（眼）
	浅井
	100000
	100000
	仅高速造林测算打井，每500亩一眼，浅井深井各一半。

	
	
	深井
	250000
	250000
	

	
	栽植费（亩）


	200
	400
	

	间接成本
	管护费（亩）


	200
	300
	造林前三年

	
	占地补助（亩）
	500
	500
	高速公路绿化市补三年


二、资金筹措

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市级生态林重点工程建设及管理主要由市财政投入；区县级生态林重点工程主要由区县财政投入；铁路、公路、水利等部门绿化主要由部门投入。

按上述资金政策，规划期内市级财政投入9.32亿元，其中：高速公路绿化直接投资5.33亿元，高速绿化占地补助0.94亿元，片林苗木补助1.66亿元，种苗政策性补助0.35亿元，已建市级重点生态公益林管护补助资金1.04亿元；区县和部门投入15.12亿元。
三、相关政策

按照事权划分、分级施策、分类经营、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确定林业建设相关政策。市级重点生态林工程建设主要以市级财政投入为主，不足部分由区县财政解决；铁路、公路、水利、农垦等部门绿化，主要由部门投入；区县级以下重点生态林工程建设主要以区县级财政投入为主，国家和市财政给予一定的扶持。

  （一）市级重点造林工程相关政策

造林用地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置换、租赁等形式解决，同时市财政给予适当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补助500元，连补3年；需要垫土的地段，挖方每方市补10元，运方每方市补25元；苗木市补标准为：乔木胸径4公分以上15元，胸径6公分以上30元，胸径8公分以上80元，花灌木每墩25元：无浇水条件的地段，经审批可以打井，浅井每眼市补10万元，深井每眼市补25万元；栽植人工费每亩市补沿海地区400元，其他地区200元。

（二）林木管护政策

本着“分级施策、分类经营”的原则，对生态公益林要按照公益事业进行管理，确保绿化成果的巩固，并长期发挥效益。凡列入市级的重点生态林工程（主要包括外环线外侧绿化带和重点高速公路两侧绿化带），由市级财政安排必要的养管资金，具体标准为：从造林三年后起每亩每年200元。规划期内，全市享受这一政策的市级重点生态公益林面积在13万亩左右，每年需市级安排养管资金2600万元。规划期末全市市级重点生态公益林面积将保持并稳定在18万亩，每年需市级财政安排养护资金3600万元。除市级重点生态林工程外的其他重点生态林工程的养护，由区县财政和有关部门根据财力状况安排一定数量的养护资金。

（三）种苗扶持政策 
对新建培育主要生态造林树种的固定苗圃，经验收合格后，给予育苗基础设施建设补助，市财政每亩一次性补助1000元。经测算，新建生态造林树种的育苗面积3.5万亩。

（四）发展片林及林下经济政策

紧密围绕农民增收，积极鼓励发展片林和林下经济。对新建片林集中连片面积在300亩以上的，享受市级重点工程苗木补助，标准按苗木胸径规格确定。对坐落在平原地区集中连片面积500亩以上，且长期作为成片林地的，经审批给予林地面积3%—5%的临时土地开发权，用于林地建设管理、服务等配套设施，所得收入部分用于林木养管。其中，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设施，不改变用地性质的，可按农用地办理相关手续；属于永久性建（构）筑物的，应按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第六章  效益评价

一、生态和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林业生态系统建设，我市林地面积将大幅度增加，绿色通道、绿色河流、绿色城镇、绿色村庄、绿色市界将显现出明显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森林生态系统将得到优化。通过大范围的植绿增绿，使我市有路皆绿，有水皆绿，有城皆绿，有村皆绿。土地沙化将得到有效遏制，浮尘天气明显减少，空气质量逐步改善。

（二）提升我市整体形象。林业生态系统建设是美化城市的重要手段，是推进人居环境建设关键步骤，是北方经济中心和宜居生态城市建设以及滨海新区开发的重要基础，该系统建成将大大提升我市整体形象。

（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农村造林绿化进一步丰富了文明生态村建设内容，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二、经济效益

通过大面积营造生态防护林、生态经济林以及速生丰产林，除改善我市以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外，还可取得客观的经济效益。

（一）生态防护林，根据不同林种、不同林龄、不同密度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在林下实施林农、林苗、林药、林牧、林菌等多种复合经营模式，既加强了对林地的管护，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二）经济林在我市不同地区均有较大发展潜力。蓟县的盘山柿子、板栗，静海的金丝小枣，汉沽的玫瑰葡萄以及大港的冬枣等经济林将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三）武清、宝坻、静海、西青等速生丰产林生长期较短，立木蓄积增长较快，一般10年以内就可成材，通过间伐或皆伐可以生产大量的木材。

（四）种苗产业发展既可保证我市大量的苗木需求，也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第七章  保障措施

一、坚持依法治林，巩固造林成果

进一步完善林业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林业行政执法程序，强化林业执法和监督，为绿色天津林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一是要加强林政管理，强化征占用林地审批工作， 依法严厉打击乱砍滥伐林木、乱征滥占用林地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侵犯林业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违法案件，二是要大力宣传普及林业法律法规知识，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遵纪守法意识，使造林成果得以有效保护。

二、实施科技兴林，强化科技支撑

围绕绿色天津林业建设，建立相适应的科技支撑体系。一是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培训，重点对施工人员、管护人员以及从事林地经济的人员进行培训，建设起一支高素质的基层科技队伍。二是要加速优质苗木的培育，创新林木栽培技术，组织科技攻关，建立示范基地，并加强土壤改良技术的探索，达到省土、淋盐、排水的效果。三是建立适应天津现代林业发展的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积极开展高新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加大对林业及实用技术的推广力度。鼓励林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科技人员通过创办科技型企业、开展科技承包和技术咨询服务等形势，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三、创新激励机制，加快林业发展

按照林权制度政策 “归属清楚、权责明确、严格保护、流转顺畅”的要求，进一步明晰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切实落实“谁造谁有、合造共有”和“谁投资、谁经营、谁收益”的政策，充分调动农民造林积极性，维护造林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各种社会主体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发展林业，支持和鼓励各种社会主体参与造林绿化、发展林下经济。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鼓励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依法合理流转。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积极性，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加快林业发展。

四、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

市政府对建设绿色天津实行统一领导，负责制定全市造林绿化规划并组织实施，协调落实相关政策，按事权划分，对市级重点生态公益林的建设、管理给予资金和政策扶持。区县政府对本地区造林绿化负总责，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同志是主要责任人，要将造林绿化所需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除完成好市政府安排的市级重点工程外，要按照规划组织完成好本地区的各项造林绿化任务，尤其要加强现有林地管护，确保绿化成果。规划、国土、发改委、财政等部门负责本规划用地、造林绿化立项、资金政策等方面的工作。各级林业绿化主管部门要搞好协调服务、标准制定、技术指导、培育典型、检查督导、信息反馈等工作，切实发挥职能。

附件：造林技术要求
（一）树种选择

根据不同工程特点和要求，不同地理条件，选择品种优良、植株健壮、根系发达、无病虫害、无机械损伤的苗木。乔木宜选用美观、高大、抗性强的乡土树种和速生树种；灌木宜选用彩叶、常绿、观花、易管理、抗性强的树种。如：杨树、国槐、刺槐、千头椿、柳树、白蜡、榆树、火炬、合欢、珠美海棠、木槿等乔灌树种。
（二）苗木采购

要有稳定的林木种苗供货渠道，特别是景观林所需非乡土树种要提前订购。要优先采购本市地产苗木，建立畅通的全市苗木信息平台。在起苗、运输、装卸车过程中，要尽量保护苗木不受机械损伤和凉晒，避免失水、创伤。

（三）造林整地

整地原则上在雨季前完成，秋冬季完成的整地一定要在植树前坑穴浇足水。绿色道路、绿色河道一般采用抬高台面，开挖边沟，达到淋盐排水要求，景观设计地段要有起伏。对坑塘鱼池，面积在5亩以上的进行清整并搞好堤岸绿化，面积小于5亩的坑塘进行填埋。

（四）栽植技术

采用先进的树木栽植技术，每年实施春季和秋冬季两次大的植树造林活动。

提倡“三埋、两踩、一提苗”的方法，适当深栽，栽植前先浇足底水，栽时先将部分表土填入坑内，再将苗木放入树坑中央，使苗根舒展开，埋表土至坑的一半，将苗向上轻提，然后踩实，再填满心土，夯实。重点地区实施包浆栽植、地膜覆盖、施用底肥、使用保水剂、生根粉等技术。

（五）配置方式

根据不同立地条件以及防护功能和景观功能的要求，选择针叶树与阔叶树混交，深根性树种与浅根性树种混交，阳性树种与耐阴性树种混交，乔木与灌木混交等类型，并达到高低错落有致，层次色彩分明，兼顾生态效益、景观效果、经济效益。

根据树种特性、防护功能、立地条件和工程要求确定适宜造林密度。

PAGE  
33

